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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
 

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 12 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 

【相關法條】 

1. 中華民國憲法第 110 條 ( 36.01.01 ) 

2. 訴願法第 13 條 ( 101.06.27 ) 

3. 都市計畫法第 4、13、14、16、18、20、21、23、27、28、82 條 ( 99.05.19 )  

4. 地方制度法第 18、19 條 ( 99.02.03 )  

【決  議】 

1. 縣（市）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 6  款第 1  目及都市計畫法第 13  條、第 18 條

規定，雖有擬定、審議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權限，然依同法第 21 條規定須經內政部核

定，始得發布實施。 

2. 又主要計畫之變更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，應依照擬定主要計畫之程序辦理，即須經內政部

核定始得實施。 

3. 縣（市）政府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興建之重要設施」所為主要計畫之變更，依同法第 2  項規定，內政部得指示變更，必

要時得逕為變更；復依同法第 82 條規定，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內政部之核定申請復議，經

內政部復議仍維持原核定時，縣（市）政府應即發布實施。 

4. 可知，內政部對於縣（市）政府主要計畫之個案變更得予以修正，有決定權，為主要計

畫個案變更之處分機關，至於縣（市）政府予以公告實施僅為執行行為，人民不服主要

計畫個案變更循序提起撤銷訴訟，應以內政部為被告。 

【法律問題】 

地方制度法施行後，甲縣政府以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」為由，變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，於內政部核定後，經甲縣政府

發布實施。問應以何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，被告始為適格？ 

〈甲說：甲縣政府〉 

1. 依司法院釋字第 156 號解釋意旨，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，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，

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、利益或增加其負擔，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，應許

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，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

救濟，依該解釋理由書意旨，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，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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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或增加其負擔者，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。又按「左列事項，由縣立法並執行之：…

一一  其他依國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賦予之事項。」為憲法第 11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所揭示，

而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 6 款第 1 目亦規定，都市計畫之擬定、審議及執行為縣（市）自

治事項，是司法院釋字第 156 號解釋所指之主管機關，應係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擬定、

審議及執行機關，即縣（市）政府。 

2. 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對縣（市）政府所擬之主要計畫變更雖有核定權，惟所

謂「核定」，固具有形成與確認之性質，但其形成與確認非對特定人之特定事項，而係對

官署為之，是以雖屬行政行為，但非行政處分，其效力僅發生於官署與官署間，而不直

接及於人民，為上級官署對下級官署所為之一種行政監督方式。即內政部之「核定」僅

為預防性之監督以防止縣（市）政府都市計畫擬定時有不法行為並確保審查之可能性，

並非藉此取代縣（市）政府對於縣（市）都市計畫之擬定、發布及實施之權能。依上，

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由，擬定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，應以經核定後縣（市）

政府對外發生效力之公告為行政處分。 

3. 再者依訴願法第 13 條前段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認定行政處分機關之規定，亦應

認公告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縣（市）政府為處分機關。是應以甲縣政府為被告請求救濟。 

〈乙說：內政部〉 

1. 都市計畫法第 4 條規定，該法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司法院釋字第 156 號解釋

所指之「主管機關」，並非當然係指縣（市）政府。又都市計畫事項，並非憲法第 110 條

第 1 項第 1 至 10 款所規定專屬縣立法並執行之地方專屬權，而係民國 88 年 1 月 25 日地

方制度法施行後，依該法第 19 條第 6 款第 1 目規定，方將都市計畫之「縣（市）都市計

畫擬定、審議及執行」事項定為縣（市）自治事項。從立法之沿革加以觀察，都市計畫

擬定後，應報請核定之制度，始於都市計畫法 53 年 9 月 1 日修正之第 16 條規定，以該

次修正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之修正草案總說明「……我國現行都市計畫法，係採中央集

權，故一切計畫均需由內政部核定」之意旨，可知修正當時提案之設計，即將都市計畫

之確定權歸屬於內政部。 

2. 地方制度法制定後，都市計畫法第 14 條第 1  項仍規定都市計畫之特定區計畫，其擬

定必要時得由內政部訂定；同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，必要時內

政部得逕為變更。再徵諸 91  年 5  月 15 日修正之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第 1  項規

定：「細部計畫擬定後，除依第 14 條規定由內政部訂定，及依第 16 條規定與主要計畫

合併擬定者，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，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實施」，其

立法理由為「為簡化細部計畫核定層級，縮短都市計畫制定流程，爰修正為除依第 14 條

規定由內政部訂定，及依第 16 條規定與主要計畫合併擬定者，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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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餘均授權由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實施。」按若內政部「核定」目的僅在防

止縣（市）政府都市計畫擬定時之不法，則立法時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違法性監督之

權責，授權受監督機關為之，即屬難以想像。依上，都市計畫並非全屬地方之專屬權限，

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 6  款第 1  目，僅規定都市計畫之「擬定」、「審議」及「執行」

為縣（市）自治事項，未包括「核定」，應屬立法有意之選擇，而「核定」非僅得為合法

性之審查，亦與現行相關法律之規定意旨相符。 

3. 縣（市）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 13 條、第 18 條規定，雖有擬定、審議都市計畫主要計

畫之權限，然依同法第 21 條規定須經內政部核定，始得發布實施。又主要計畫之變更

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，應依照擬定主要計畫之程序辦理，即須經內政部核定始得實施。

又縣（市）政府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所為主要計畫之變更，依同條

第 2  項規定，內政部得指示變更，必要時得逕為變更，依「舉重明輕」之法理，對於

縣（市）政府擬定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，自得為內容之修正。再觀諸都市計畫法第 82 條

有關申請復議之規定，自係內政部對縣（市）政府擬定之都市計畫已為內容修正，始有

與原擬定內容不同，而提出復議問題，內政部復議仍維持原核定時，縣（市）政府即應

發布實施，事實上，縣（市）政府即須受內政部所為核定之拘束。依上開都市計畫法之

規定及設計意旨，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內政部應有最後之決定權。 

4. 再者，都市計畫之訂定及變更所涉事項甚多，以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

為例，變更時應考慮工業區面積之變更與各該區域計畫之指導是否相容；變更依法是否

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；是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，或提供捐贈方式開發等，核其內容並

非屬地方制度法所指縣（市）自治事項或鄉（鎮、市）自治事項，所能涵括。實務上，

內政部對有關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 項第 3、4 款之申請變更認定程序，依該部台

內 營 字 第  0930081735 號 函 釋 ， 應 按 該 部  93 年  1  月  7  日 內 授 營 都 字 第 

09200091111  號函送會議結論（一）辦理。該會議結論（一）內容為：「有關都市計畫

法第 27 條第 1  項第 3、4 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，基於地方制度法第 18 

條、第 19 條「都市計畫之擬定、審議及執行」為直轄市縣（市）自治事項，都市計畫

法第 23 條規定細部計畫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實施，暨簡化行政作業程序，提

高行政效率，……修正如次： 1、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 項第 3 款……；其認定程

序如下： （1）部定計畫及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提出者：由申請機關或中央暨所屬有關

機關函內政部予以認定。（2） 前目以外情形者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逕予認定。但

情形特殊者，得報由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協調之。2、都市計畫法第

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央……興建之重大設施」係指……；其認定程序由內政部

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。……」，亦認內政部對於縣（市）政府以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

項第 4 款擬定之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，應為實質審查；縱為簡化行政作業程序，提高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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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效率，而授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逕予認定部分，必要時亦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

2 項規定逕為處理。 

5. 綜上說明，內政部對於縣（市）政府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有確定權，為都市計畫個

案變更之處分機關，縣（市）政府於核定後所為公告，僅為執行行為。人民不服都市計

畫主要計畫之個案變更，循序提起撤銷訴訟，應以內政部為被告。 

〈丙說：同係行政處分，得一併提起行政爭訟〉 

縣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為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，縣政府依都市計畫法

第 21 條規定所發布之公告，與內政部所為之核定，同具行政處分性質，遭受不當或違法處

分而權益受損之特定人或可確定之多數人，得對該發布實施之行政處分不服，一併提起行政

爭訟。 

〈丁說：視係配合中央興建重大設施，抑係配合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重大設施，而有

不同〉 

內政部於 92 年 12 月 22 日就修正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、4 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

定核准機關事宜召開會議，作成「（一）…… 1、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……2、

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央……興建之重大設施」係指配合中央興建之

重大設施，且有迅行變更之必要者；其認定程序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。3、都市計

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……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」係指配合直轄

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，且有迅行變更之必要，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參酌下列 4  

項原則逕予認定者。……」之結論，並經內政部以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091111 

號函作成會議紀錄，嗣由內政部以 93 年 1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1735 號函釋，就有關

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、4 款之申請變更認定程序，表示應按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

內授營都字第 09200091111  號函送會議結論（一）辦理。而為縣（市）政府依都市計畫法

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，目前實務上處理之方式與依據。則「為

配合中央……興建之重大設施」而為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，應以內政部之核定為行政處分；

「為配合……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」，應以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之公告為行政處

分，自應以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為被告請求救濟。 

【表決結果】 

採乙說。 

【決議】 

如決議文。 


